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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配合行政院推動「向海致敬」政策四大內涵工作—淨海、知海、

近海、進海，本部航港局(下簡稱航港局)研擬「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

畫(112 年-114 年)」(下簡稱原核定計畫)奉行政院 111 年 6 月 27 日院

臺交字第 1110019175 號函核定，藉由中央政策指引及資源投入，在

商港及中央部會主管之遊艇港，引進民間企業投資遊艇泊區設施建設

及經營外，另一方面，則輔導地方政府整體盤點轄內相關適合發展遊

艇泊區之漁港或其他水域，逐步推動國內遊艇泊區相關建設，以提供

國人優質遊艇活動環境，鼓勵民眾(含女性)參與遊艇活動，透過遊艇

進入海洋，並促進我國遊艇產業整體發展。 

原核定計畫執行迄今近二年，除商港及中央部會主管之遊艇港引

進民間企業投資已有初步成果，及行政院核定原計畫指示須建立遊艇

泊區營運管理機制等工作事項，皆已大致完成並持續辦理外，由航港

局偕同農業部漁業署(下簡稱漁業署)補助地方政府執行之工作事項，

因地方政府首長異動而調整發展政策，及地方政府透過辦理區域整體

規劃，更清楚掌握轄內適合發展遊艇泊區之水域，或是需加強與當地

利害關係人(漁會、漁民)達成共識等，致地方政府需調整遊艇泊區發

展順序及更長之執行作業期程。 

又適逢賴總統上任，行政院通過「國家發展計畫(114-117 年)」，

確認國家八大發展策略，已邁向「創新經濟」、「均衡臺灣」、「包容成

長」願景。本計畫因應政府政策方針，適時盤點調整，以切合國家發

展計畫「創新經濟智慧國家」及「均衡臺灣在地希望」等發展策略。 

綜上，原核定計畫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遊艇泊區發展建設，因實際

執行需求及配合國家發展計畫發展策略，經滾動檢討有調整之必要，

爰航港局與漁業署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第 9 條規定，啟動辦理本修正計畫，於不增加計畫經費之前提，展延

計畫期程至 115 年，並配合實際執行情形調整分年經費及推動項目，

以利後續計畫推動執行順利，達計畫施政目標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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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變遷檢討 

一、 為落實賴總統治國理念、卓院長施政方針，行政院通過「國家

發展計畫（114 至 117 年）」 

賴總統於 113 年 5 月 20 日上任，為落實總統治國理念，邁向

「創新經濟」、「均衡臺灣」、「包容成長」願景，行政院通

過「國家發展計畫（114 至 117 年）」。原核定計畫依據國家

發展計畫項下「創新經濟，智慧國家」、「均衡臺灣，在地希

望」等發展策略重新檢討： 

(一) 創新經濟，智慧國家：臺灣是國際第四大、亞洲第一大遊艇

國，現況仍頗多關鍵設備依賴進口(自製率僅 60%)，面對 AI

時代的全球競爭，對於遊艇碼頭與航行管理亦逐步朝向導入

AI 管理，故應檢討如何透過計畫協助遊艇產業逐步導入智

慧AI的創新，以實踐總統所揭示臺灣成為「人工智慧之島」，

促進「AI 產業化、產業 AI」國政願景。 

(二) 均衡臺灣，在地希望：因應國內多處漁港，具豐富資源與風

情特色，除原核定計畫思考低度利用漁港活化規劃轉型外，

亦應思考透過引入遊艇活動，推動港口轉型及基礎建設投入，

以落實區域治理，創造在地希望。航港局透過全面盤點遊艇

碼頭功能定位，研提全國遊艇碼頭北、中、南、東及離島地

區適合發展區位，促使全國遊艇泊區均衡發展，帶動在地多

元活力，促進地方創生，帶動沿海漁港觀光產業新高度與新

格局。 

二、 地方政府執行過程中，經檢討相關漁港使用需求，仍以漁業發

展為優先考量 

隨著全球漁業資源、漁業結構的迅速轉變，「棲地保護，生態

平衡」、「資源合理利用，漁業永續」、「產業蓬發，漁民生

活改善」及「漁業人力健全，漁村經濟活絡」已列為漁業署漁

業政策長期發展願景。惟基於漁港資源空間有限，即使認知漁

港多元利用及轉型發展有其必要，縣市首長於實際推動漁港規

劃遊艇泊區，首先即面臨地區漁會及漁民反彈，往往有賴首長

決心、耐心及配套措施之溝通，因此漁港開放遊艇靠泊或設置

遊艇泊區之推動上仍受地方政策變動影響極大。致原核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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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階段，已多次透過航港局、漁業署與地方政府召開說明會

確認推動意願，惟經縣市首長及施政重點更迭，以致對於當地

優先推動開放遊艇使用之漁港改以漁業發展優先，或優先以當

地漁民訴求為主要依歸，致配合實際狀況修正原核定計畫。 

三、 COVID-19 疫情改變國人遊憩型態，帶動遊艇成長 

因應後疫情時期，國內旅遊增量之地方觀光甦醒需求，依據台

灣遊艇入口網所公布資訊，截至 113 年 10 月止，遊艇駕照數

為 29,976 張，遊艇登記數為 1,522 艘。以近 5 年統計數據分析

(109 年至 113 年)，遊艇登記數年均成長率 21%，遊艇駕照數

年均成長率達 14%。顯示國人對於駕駛遊艇從事海洋遊憩活動，

即便於疫情結束後仍維持穩定成長，進而帶動遊艇觀光、製造

及泊區開發等產業正向發展。因此，原核定計畫執行至今，泊

位增加及改善情形，有成長趨勢，爰配合實際狀況調整原核定

計畫績效指標。 

綜上，鑒於原核定計畫 111 年研擬階段之整體政經環境已具重大

變遷，實有必要配合環境因素，修正原核定計畫推動期程，並調整推

動泊區與補助項目，及調高原投入型與產出型之績效目標，以符施政

方針與實際計畫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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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需求重新評估 

第一節 原核定計畫推動泊區檢討 

原核定計畫工作項目涉及商港、遊艇港、漁港及其他水域等，

分由各水域中央權管部會及與地方政府共同推動。 

一、 商港 

除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港務公司)持續依照「國際商

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推動商港遊艇泊區規劃建設之外(詳見

第四章)，高雄市府於 113 年向港務公司租賃高雄港第三船渠

水域闢建遊艇碼頭，金門縣府亦刻正於金門港水頭及九宮碼頭

區等水域開發遊艇泊區(詳如表 3-1)。 

表 3-1 國際(內)商港其他新增遊艇泊區辦理情形 

區域 商港 

非原計畫新增規劃項目 

執行現況說明 預估新增 

泊位數(席) 
區位 

南部
地區 

高雄港 40 第三船渠碼頭 

高雄市政府已獲港務公司同意租賃第
三船渠水域做遊艇碼頭開發與管理，
並自行出資，於 113 年 11 月完成興建
40 席泊位。 

離島
地區 

金門港 57 
水頭及 

九宮碼頭區 

已於 112 年 6 月 7 日開工，113 年 10

月完成金門九宮港區 2 席，預計 114

年 7 月完成水頭港區 55 席。 

二、 遊艇港 

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依原規劃持續辦理招商，引進民間企業投資

興建遊艇泊區相關設施及經營管理，詳見第四章。 

三、 漁港及其他水域 

由航港局及漁業署補助地方政府「先規劃後工程」模式，並透

過各領域專家學者及各中央部會組成之「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輔

導小組」予以輔導，先行辦理區域整體規劃，針對具發展潛力

之泊區，進一步辦理後續之個別可行性評估，確認可行性(技術

性、取得共識等)，接續辦理後續工程建設，原核定計畫規劃推

動泊區如表 3-2。 

表 3-2 原核定計畫之漁港及其他水域辦理遊艇泊區計畫表 



 

5 

區域 

112～114 年工作事項 

區域整體規劃 泊區 
個別可行
性評估 

工程建
設 

北部 

地區 

宜蘭縣、基隆
市、桃園市或北
部區域其他縣
市等 

V 

⚫ 漁港： 

宜蘭縣南澳漁港、基隆市望海巷漁港
及外木山漁港、桃園市永安漁港及竹
圍漁港或北部區域其他漁港等。 

⚫ 其他水域： 

北部區域其他水域等。 

(V) (V) 

中部 

(含離
島) 

地區 

金門縣或中部
區域其他縣市
等 

V 
金門縣新湖漁港、金門縣羅厝漁港或
中部區域其他漁港等。 

(V) (V) 

南部 

(含離
島) 

地區 

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澎
湖縣，或南部區
域其他縣市等 

V 

⚫ 漁港： 

臺南市將軍漁港、高雄市興達漁港、
屏東縣轄管漁港、澎湖縣馬公第二漁
港或南部區域其他漁港等。 

⚫ 其他水域： 

高雄市西子灣、高雄市愛河灣下水
道、高雄市第五船渠或南部區域其他
水域等。 

(V) (V) 

東部 

地區 

臺東縣或東部
區域其他縣市
等 

V    

備註：各泊區未來推動方式仍視區域整體規劃及個別可行性評估結果，適時滾動調整修正。 

原核定計畫核定執行至今，中央部會權管之商港、遊艇港及

漁港持續依招商與投資情形滾動調整規劃工作，至地方政府權管

之漁港及其他水域，經航港局與漁業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之區域

整體規劃與個別可行性評估，已有具體可行推動遊艇泊區建設之

水域評估成果，並於 113 年 9 月 4 日與漁業署及地方政府研商達

成共識，配合國家發展計畫「均衡臺灣在地希望」策略，重新檢

討本修正計畫後續推動設置遊艇泊區之水域，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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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本修正計畫滾動檢討之漁港及其他水域辦理遊艇泊區計畫表 

區域 
112～115 年工作事項 

區域整體規劃 個別可行性評估 工程建設 

北部 

地區 

宜蘭縣、基隆
市、桃園市或北
部區域其他縣
市等 

⚫ 漁港： 

宜蘭縣石城漁港、粉鳥林漁港、
南澳漁港、桃園市竹圍漁港或
北部區域其他漁港等。 

⚫ 其他水域： 

八斗子遊艇泊區或北部區域其
他水域等。 

北部區域其他漁港及水域等。 

中部 

(含離島) 

地區 

中部區域其他
縣市等 

中部區域其他漁港及水域等。 中部區域其他漁港及水域等。 

南部 

(含離島) 

地區 

臺南市、高雄
市、嘉義縣、屏
東縣、澎湖縣，
或南部區域其
他縣市等 

⚫ 漁港： 

臺南市將軍漁港、屏東縣海口
漁港、澎湖縣馬公第二漁港、澎
湖縣岐頭漁港、澎湖縣東吉漁
港或南部區域其他漁港等。 

⚫ 其他水域： 

高雄市西子灣、高雄市愛河灣
下水道、高雄市第三船渠、高雄
市第五船渠或南部區域其他水
域等。 

⚫ 漁港： 

臺南市將軍漁港、屏東縣海口
漁港、澎湖縣馬公第二漁港、澎
湖縣岐頭漁港或南部區域其他
漁港等。 

⚫ 其他水域： 

高雄市西子灣、高雄市愛河灣
下水道、高雄市第三船渠、高雄
市第五船渠或南部區域其他水
域等。 

東部 

地區 

臺東縣或東部
區域其他縣市
等 

⚫ 漁港： 

臺東縣金樽漁港或東部區域其
他漁港等。 

東部區域其他漁港及水域等。 

備註：各泊區未來推動方式仍視區域整體規劃及個別可行性評估結果，適時滾動調整修正。 

第二節 原核定計畫推動泊區之補助項目檢討 

原核定計畫規劃由航港局及漁業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區域

整體規劃、個別可行性評估及工程建設等，其中工程建設項目，

以遊艇泊區基本必要性服務設施為原則，如：浮動碼頭、繫泊設

施、陸域存放設施、補給設施及上下岸設施等。因應行政院「行

動創新 AI 內閣」目標，航港局於 113 年 4 月 17 日修正「遊艇泊

區整體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納入泊位數位化管理設施。本修

正計畫則陸續新增補助地方政府工程建設項目納入數位化泊位

管理，以邁向未來智慧國家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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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原核定計畫推動期程檢討 

原核定計畫執行年度為 112 年至 114 年，並以 112 年主要執

行區域整體規劃、113 年執行個別可行性評估及 114 年執行工程

建設，惟計畫執行至今，因前述章節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爰本

修正計畫依據區域整體規劃與個別可行性評估成果修正執行期

程調整為 112 年至 115 年，並以 112 年至 113 年主要執行區域整

體規劃與個別可行性評估、114 年執行個別可行性評估與工程建

設，及 115 年執行工程建設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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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 

第一節 原核定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現況 

一、 商港、遊艇港、漁港及其他水域推動遊艇泊區建設執行情形 

(一) 商港 

原計畫所列國際商港部分，持續依照「國際商港未來發展

及建設計畫」推動，並配合計畫規劃及實際招商情形滾動

調整，各主要工作執行情形如下表 4-1。 

表 4-1 原計畫國際(內)商港遊艇泊區辦理情形 

區域 商港 

原核定計畫規劃 

執行現況說明 預估新增
泊位數(席) 

區位 

中部
地區 

臺中港 40~60 20A、20B 碼頭 

已於 113 年 8 月 3 日開工，預
計 114 年 9 月底完成 48 席，
119 年完成 53 席。 

南部
地區 

安平港 161 
安平港五期重劃區
碼頭-遊艇碼頭區 

北觀光遊艇基地泊位依據「國
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11~115 年)」規劃 350 席，
剩餘 247 席泊位視招商業者
期程預計於 115 年後分期分
區進行興建 

高雄港 87 愛河灣 13~14 碼頭 已於 111 年 12 月完成 87 席。 

東部
地區 

花蓮港 4~6 
12、15 號碼頭&14

號碼頭陸域 

已於 113 年 3 月完成 6 席岸
壁碼頭，預計 14、15 號碼頭
引商投資興建遊艇、賞鯨船等
遊憩相關設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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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遊艇港 

持續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依原規劃由政府機關營運管理或

委託民間廠商經營，並依招商情形滾動調整，各主要工作

執行情形如下表 4-2。 

表 4-2 遊艇港目前辦理遊艇泊區情形 

區域 遊艇港 

原核定計畫規劃 

執行現況說明 預估新增 

泊位數(席) 
區位 

北部 

地區 

八斗子 

遊艇港 
待規劃 待規劃 

1. 基隆市政府針對本水域靜穩度改
善，由本局補助辦理個別可行性評
估。 

2. 另預計針對陸域及水域設施規劃辦
理招商(ROT+BOT)作業。 

龍洞遊 

艇港 
無 無 

觀光署持續整建維護現有浮動碼頭
及泊位，目前採出租委外，刻辦理公
告招商(OT)籌備作業。 

南部 

地區 

大鵬灣濱
灣遊艇碼
頭 

待規劃 

北側 ( 遊
一區及遊
艇港區) 

觀光署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自行
經營管理，預計規劃北側改由民間經
營管理，刻正辦理招商作業中。 

後壁湖遊
艇港 

無 無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規劃推動 OT 案委
託營運規劃作業。刻正辦理招商作業
中，預計 114 年完成。 

布袋 

遊艇港 
水域 36 席 待規劃 

嘉義縣政府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ROT+BOT)中，預計由民間廠商依約
於 115 年新建 36 席水域泊位。 

(三) 漁港及其他水域 

漁業署權管之一類漁港，如安平漁港及烏石漁港，持續依

原規劃委託民間經營管理與辦理招商作業中。至地方政府

管理之二類漁港及其他水域，除由地方政府依原規劃委託

民間經營管理外，如淡水第二漁港、馬公第一漁港，針對

評估具民間投資開發規模者亦委託民間經營管理，如興達

漁港。其餘地方政府自行興建營運部分，已依原核定計畫

由航港局及漁業署補助辦理區域整體規劃、個別可行性評

估及工程建設。截至 113年 10 月底已核定共 13 件補助案，

包括 9 件區域整體規劃案、8 件個別可行性評估案(其中有

6 件與區域整體規劃案合併辦理)、2 件工程建設案，各案

執行進度如下。 

1. 區域整體規劃案 

航港局已於 111 年 11 月起受理 11 件區域整體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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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彰化縣政府及金門縣政府因政策變動等因素，已撤

案。另已核定 9 件區域整體規劃案，其中 6 案已完成結

案審查，1 案刻正辦理結案審查，預計 113 年 12 月底

前完成，2 案預計 114 年完成，詳如表 4-3。 

表 4-3 各縣市辦理區域整體規劃執行情形 

縣市別 辦理情形 

基隆市 於 113 年 7 月完成結案審查。 

臺東縣 於 113 年 7 月完成結案審查。 

嘉義縣 於 113 年 9 月完成結案審查。 

宜蘭縣 於 113 年 9 月完成結案審查。 

屏東縣 
與海口漁港遊艇泊區個別可行評估合併辦理，於 113 年 9 月完成結案審
查。 

高雄市 

與愛河上下引道、第三船渠遊艇碼頭智慧泊位管理與整合服務、第五船渠
水域疏浚拔樁工程等 3 案個別可行評估合併辦理，於 113 年 10 月完成結
案審查。 

澎湖縣 
與岐頭漁港遊艇泊區個別可行評估合併辦理，於 113 年 10 月完成期末報
告，航港局刻正辦理結案審查，預計於 113 年 12 月底前完成。 

臺南市 
與將軍漁港遊艇泊區個別可行評估合併辦理，刻進行期末報告修正，預計
114 年上半年完成。 

桃園市 113 年 10 月核定補助，刻正辦理招標作業，預計 115 年 6 月結案。 

2. 個別可行性評估案 

(1) 八斗子遊艇泊區個別可行性評估：航港局已於 113

年 1 月 5 日核定基隆市政府辦理，已於 113 年 9 月

24 日完成期初報告，刻正辦理期中報告，114 年 4

月底結案。 

(2) 馬公第二漁港遊艇泊區個別可行性評估：漁業署已

於 112 年 10 月 27 日核定澎湖縣政府辦理，澎湖縣

政府已完成期末報告，將送漁業署辦理結案審查，

預計 113 年 12 月底結案。 

3. 工程建設案 

(1) 第五船渠水域疏浚拔樁工程：於 112 年 11 月 14 日

核定高雄市政府辦理，113 年 7 月 17 日完成工程設

計，10 月 16 工程決標，11 月 10 日開工，刻正施作

中。 

(2) 第三船渠遊艇碼頭智慧泊位管理與整合服務：113

年 9 月 7 日核定高雄市政府辦理，刻正辦理招標作

業。 



 

11 

(3) 岐頭漁港浮動碼頭工程建設：漁業署已於 113 年 6

月受理澎湖縣政府申請，縣府刻正修正申請作業中。 

(4) 馬公第二漁港遊艇泊區工程建設：漁業署已於 113

年 10 月受理澎湖縣政府申請，縣府刻正修正申請作

業中。 

二、 原核定計畫行政院重要核示意見之執行情形 

(一) 建立跨部會及專業領域推動小組，給予專業輔導 

航港局已於 111 年 8 月 31 日邀集海洋委員會、漁業署、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本部觀光署(下簡稱觀光署)、港務公司

等相關機關(構)，以及各領域專家學者(交通觀光、都市規

劃、港灣工程、營運管理及海洋遊憩等)組成「遊艇泊區整

體發展計畫輔導小組」，透過專業輔導遊艇泊區規劃發展

必要性及成果適切性。 

(二) 協助輔導水域主管機關建立營運管理機制 

1. 為協助相關水域管轄機關(構)因地制宜建設及營運管

理遊艇泊區硬體設施(含照明設備、無障礙及性別友善

設計等)，航港局已邀集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研商檢

討「遊艇碼頭設施規劃及設計參考手冊(修正版)及「遊

艇碼頭營運管理參考手冊(修正版)」，以提供各機關(構)

辦理相關建設及營運管理之作業參考。 

2. 另為協助相關水域管轄機關(構)依「船舶法」第 71 條

規定，妥善管理所營運之遊艇泊區設施，維持相關設施

妥善性，航港局亦同時啟動更新「遊艇基地營運管理參

考手冊(修正版)」，俾各機關(構)瞭解遊艇泊區經營所需

組織架構及應辦工作；另於 113 年 8 月 16 日函頒「遊

艇碼頭營運管理參考指引」，以供各管轄機關(構)參考

訂定合宜收費標準及管理機制。 

3. 漁業署考量漁港已多元使用，可停泊多種船舶，112 年

6 月 6 日修正「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

率標準」，針對漁港內共泊遊艇之停泊與使用訂定相關

收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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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遊艇安全管理機制 

1. 航港局持續與海洋委員會依交通部 100 年 10 月 6 日發

布「遊艇入出境關務檢查安全檢查程序辦法」及海洋委

員會、漁業署及交通部 110 年 11 月 9 日會銜發布之「娛

樂漁業漁船及遊艇標準作業程序」與「娛樂漁業漁船及

遊艇權責機關作業分工表」，辦理遊艇入出境及進出港

之安全管理機制相關作業，以兼顧安全及便民目的。 

2. 航港局已於 111 年 7 月 5 日修訂「遊艇管理規則」及

「船舶標誌設置規則」，分別新增遊艇分級管理制度、

非自用遊艇乘員投保傷害保險、救生衣穿戴與遊艇設

備構造，以及加強非自用遊艇外觀之識別度等相關規

定。另為促進遊艇產業多元彈性經營，持續參考國際作

法，建立遊艇營運管理、安全分級管理架構，以確保遊

艇乘客權益及公共安全，航港局已研擬「船舶法」修正

草案，刻正辦理相關法制作業中。 

(四) 整合資訊服務平臺 

航港局為便利民眾一站式全方位取得遊艇相關服務與資

訊，整合該局「遊艇通」、「遊艇申辦服務平台」，及海

洋委員會之「海域遊憩活動一站式服務資訊平臺」等遊艇

各項服務，並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升級為一站式服務之

「臺灣遊艇入口網 YaPo」，包含遊艇入出境、泊位申請、

出海報備及遊艇旅遊資訊服務四大功能。 

(五) 完善遊艇泊區發展潛力分析盤點 

為推動執行原核定計畫之願景與目標，航港局以上位政策

角度分析我國未來遊艇泊區建設需求，並全面盤點遊艇碼

頭功能定位及潛在發展區位，研提全國遊艇碼頭發展規劃

藍圖，如圖 4-1。針對盤點可補足遊艇遊程缺口及活絡觀光

需求發展，並經地方政府評估確實具有推動可行性之水域，

後續將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研擬公共建設計畫，爭取經費逐年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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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1－遊艇碼頭及附屬事業 

在功能上提供水域與陸域(碼頭服務管理)基本必要設施或服務為主，陸域部分，除須提供基本之

餐飲商業服務外，應再提供其他商業服務項目，如：住宿。 

等級 2－遊艇碼頭 

在功能上提供水域與陸域(碼頭服務管理)基本必要設施或服務為主外，陸域部分，須再提供餐飲

等遊艇商業服務設施。 

等級 3－簡易遊艇碼頭 

無須劃設為遊艇專區，但為利碼頭管理，應提供專屬停泊區域。 

圖 4-1 未來遊艇碼頭發展藍圖 

第二節 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檢討 

原核定計畫經費，計有政府投入 5 億 5,100 萬元(含中央預算

3 億 2,700 萬元，地方政府配合款預估 2 億 2,400 萬元)，民間投

資經費預估為 26.41 億元。 

其中民間投資部分，由相關水域轄管機關(構)持續辦理招商

作業。至中央預算 3 億 2,700 萬元，至 114 年止，航港局及漁業

署共計已編列 2 億 0,788 萬 2,000 元(包含至 113 年累計法定預算

數 9,786 萬 2,000 元及 114 年預算案 1 億 1,002 萬元，詳表 4-4)，

剩餘 1 億 488 萬 2,000 元，俟本修正計畫奉核定後於 115 年編列。 

至 113 年 10 月底，本計畫中央已編列累計預算整體達成率

為 106.02%；而 113 年至 10 月之分配預算執行率為 110.89%，符

合進度，如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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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預算編列差異表 

單位：千元 

項次 項目 計畫經費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總計 

1 
原計畫分年經費 

(A) 

航港局預算 58,000 44,000 39,000 141,000 

漁業署預算 30,000 39,000 117,000 186,000 

中央預算合計 88,000 83,000 156,000 327,000 

地方配合款 49,000 52,000 123,000 224,000 

民間投資* 2,641,000 

2 
已編列預算 

(B) 

航港局預算 25,000 46,894 23,020 94,914 

漁業署預算 12,500 13,468 87,000 112,968 

中央預算合計 37,500 60,362 110,020 207,882 

地方配合款 49,000 52,000 123,000 224,000 

民間投資* 2,641,000 

3 
差異 

(A-B) 

航港局預算 33,000 -2,894 15,980 46,086 

漁業署預算 17,500 25,532 30,000 73,032 

中央預算合計 50,500 22,638 45,980 119,118 

地方配合款 - - - - 

民間投資* - 

註 1：民間投資含商港及遊艇港，依招商情形調整。 

註 2：114 年為預算案；尚未編列(差異)部分將於 115 年編列。 

表 4-5 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千元 

執行
年度 

執行 

單位 

預算數 

(C) 

實現數 

(D) 

預付數 

(E) 

已執行應
付未付數

(F) 

節餘數 

(G) 

執行數(H = 

D+E+F+G) 

預算達成率
(%) (H/C) 

112

年 

航港局 25,000 20,856 3,815 0 329 25,000 100.00 

漁業署 12,500 11,345 0 0 1,155 12,500 100.00 

合計 37,500 32,201 3,815 0 1,484 37,500 100.00 

113

年 

航港局 46,894 13,996 13,094 11,940 0 39,030 83.23 

漁業署 13,468  1,133 0  2,226 0  3,359 24.94 

合計 60,362 15,129 13,094 14,166 0 42,389 70.22
註
 

累計 

航港局 71,894 34,852 16,909 11,940  329 64,030 89.06 

漁業署 25,968 12,478 0  2,226 1,155 15,859 61.07 

合計 97,862 47,330 16,909 14,166 1,484 79,889 81.63 

註：113 年截至 10 月底，預算達成率 70.22%，10 月累計分配預算為 41,665 千元(其中航港局 40,532

千元，漁業署 1,133 千元)，累計執行數 46,204 千元(其中航港局含 112 年預付數 3,815 千元轉入

113 年可用預算數計 42,845 千元，漁業署 3,359 千元)，執行率達 110.89%(其中航港局 105.71%，

漁業署 296.47%)，累計預算整體達成率為 106.02%。 

資料來源：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https://gpmnet.ndc.gov.tw/GPM30/Login?ReturnUrl=%2fgpm30)。  

https://gpmnet.ndc.gov.tw/GPM30/Login?ReturnUrl=%2fgp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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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計畫修正理由說明 

原核定計畫執行至今除受第二章所述環境變遷影響外，尚因下述

因素，致須辦理計畫修正： 

一、原核定計畫研擬時，雖經地方政府確認預定執行工作項目，並

經相關機關多次研商取得共識，惟計畫執行期間，地方政府仍

受政策方向變動，致原規劃工作項目不予執行 

原核定計畫提報階段，經航港局與漁業署洽各地方政府盤點需

求與推動意願，經地方政府召開多次研商會議，取得共識後，

將相關預定工作項目納入計畫。惟執行期間，歷經地方政府縣

市首長更迭，針對漁港發展政策變動，致原核定案件事後撤案、

暫緩執行或不予執行等情形。 

二、漁港以漁業發展優先，推動設置遊艇泊區需獲利害關係者共識，

溝通協調困難及冗長 

囿於地方政府推動遊艇泊區之水域多位於第二類漁港，基

於漁港以漁業發展優先，地方政府所規劃於漁港既有空間增設

遊艇泊區，需與當地利害關係者(如：漁會及漁民)溝通協調，切

合地方需求，以取得共識。惟漁會與漁民因擔心遊艇泊靠影響

漁船泊靠權益、生計及航行安全等為由，立場偏於維持現狀，

以致延宕補助案件執行進度。 

目前經地方政府頻繁辦理說明會，戮力與當地利害關係者

(含漁會及漁民)多次溝通，並搭配中央成立之遊艇泊區整體發

展輔導小組專業指導，採分區開發外，透過階段性成果，逐漸

取得地方共識，展露成效，惟因前置溝通協調作業較為冗長，

仍影響原核定計畫預定辦理期程。至於部分具發展遊艇泊區潛

力但尚未取得與當地利害關係者共識之漁港，短期內將無法執

行，需進行長期溝通，並具可行性後，再行爭取經費辦理。 

三、 大部分工作項目推動區域偏遠，地方政府執行能量有限，辦理

進度未如預期 

(一) 部分地方政府於計畫執行階段，因地處偏遠資源有限招標不

易，歷經多次流標外，如：臺東縣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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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優先順序與執行能量有限，致案件執行進度延宕不如預

期。 

(二) 中央雖積極給予專業指導，適時提供支援，但仍無法於原計

畫期程內全數執行完畢： 

1. 原核定計畫推動之初，考量地方政府執行遊艇泊區規劃、評

估業務嫻熟度，航港局 111 年 6 月 27 日奉行政院核定計畫

後，隨即展開計畫各工作事項，包含同年 8 月 31 日邀集海

洋委員會、漁業署、內政部國家公園署、觀光署、港務公司

等相關機關(構)，以及各領域專家學者(含交通觀光、都市規

劃、港灣工程、營運管理及海洋遊憩等)，組成「遊艇泊區整

體發展計畫輔導小組」，以協助地方政府案件執行各階段時

提供諮詢與輔導。 

2. 又航港局與漁業署於同年 10 月 30 日及 11 月 1 日會銜訂定

「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及「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提報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補助計畫及請撥補助款作

業須知」，且辦理說明會，及啟動受理核定地方政府申請案

件。計畫執行階段，亦定期管考案件執行進度，且每季辦理

管考會議，針對地方政府案件執行適時給予指導及趱趕計畫

進度，以減緩計畫期程延宕問題，惟仍不及於計畫仍需足夠

行政作業時間。 

綜上，計畫執行至今，地方政府透過辦理區域整體規劃獲得具體

成果，已盤點相關區域內具有發展遊艇泊區潛力之泊區，但因遭遇上

述問題，雖航港局與漁業署已透過專家學者提供必要之輔導與協助，

地方政府執行單位亦積極辦理相關作業，但仍有原核定計畫部分工作

項目無法執行或無法如期於原核定計畫期程內完成，故需辦理計畫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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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修正目標 

第一節 願景及目標 

本修正計畫以落實原核定計畫輔導地方政府整體規劃遊艇泊區，

逐步推動國內遊艇泊區相關建設，提升遊艇活動環境服務為宗旨，故

計畫仍延續原核定發展以下三大點目標不變： 

一、 營造友善泊區整體環境：透過遊艇泊區相關改善建設，建立國

內遊艇友善環境，提升遊艇泊區服務品質。 

二、 促進遊艇活動產業發展：擴大遊艇創新旅遊模式之串聯，打造

遊艇休閒活動旅遊鏈，進而帶動遊艇周邊服務產業發展。 

三、 創造港域共有共生共享：透過營造泊區多元使用、一站式服務

規劃，進而促進周邊區域共同發展。 

第二節 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因應本計畫期程由 112 年至 114 年，調整為 112 年至 115 年，參

酌本計畫執行現況，在表 6-1 原核定計畫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不變前

提下，調整增加部分指標之目標值，主要為席位改善及增加率、內銷

遊艇(含小船增加數)，餘指標目標值維持，如表 6-2。 

表 6-1 績效指標評量表 

績效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指標 

投
入
型 

1 補助案件數 統計數據 補助辦理之件數 

2 席位改善及增加率 統計數據 遊艇席位數新增及改善增加比例 

3 泊區增長率 統計數據 遊艇泊區增加比例 

產
出
型 

1 水域停泊率 統計數據 
遊艇適宜活動季節之專屬遊艇泊區水域泊
位使用率 

2 
內銷遊艇(含小船)增
加數 

統計數據 遊艇(含小船)登記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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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績效指標目標值分年指標 

指標項目 評估方式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合計 

投
入
型 

1 補助案件數(維持) 統計數據 7 10 7 - 24 

2 
席位改善及增加率 

(增加) 
統計數據 - 10% 15% 15% 40% 

3 泊區增長率(維持) 統計數據 - - - 30% 30% 

產
出
型 

1 水域停泊率(維持) 統計數據 - - - 80% 80% 

2 
內銷遊艇(含小船) 

增加數(增加) 
統計數據 - 100 100 100 300 

註 1：績效指標以原核定計畫盤點(111 年)為基準年計算：遊艇專屬泊區共計 18 處，水域及陸域席位

數共 1,138 席，內銷遊艇(含小船)共 1,218 艘。 

註 2：考量遊艇易受季節特性需停泊於不同區域(或上架維修)，且增加景點型泊位主要提供活動臨時

停靠，致水域泊位使用率有高離峰波動情形，如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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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調整內容、分年實施計畫及資源需求 

第一節 調整內容 

本計畫執行過程因前述章節所述各種因素影響，因此計畫期

程調整為 112 年至 115 年，執行工作重點不變，執行細項工作配

合實際評估及招商情形調整。至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維持不變，

仍由各水域(商港、遊艇港、漁港及其他水域等)中央權管部會及

與地方政府共同推動遊艇泊區建設，分述如下： 

一、 商港 

除港務公司持續依照「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推動商

港遊艇泊區規劃建設之外，高雄市府於 113 年向港務公司租賃

高雄港第三船渠水域闢建遊艇碼頭，金門縣府亦刻正於金門港

水頭及九宮碼頭區等水域開發遊艇泊區，如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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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商港 112 年-115 年辦理遊艇泊區計畫表 

區域 商港 
現況泊位
數(席) 

未來規劃 

執行規劃及期程 預估新增 

泊位數(席) 
區位 

北部
地區 

臺北港 無 待規劃 
觀光遊憩
商業區 

已完成遊艇業進駐之招商，配
合清除工程期程，預計 114 年
11 月土地點交予亞果遊艇公
司，117 年底前完成開發。 

中部
地區 

臺中港 無 48 
20A、20B

碼頭 
預計 114 年 9 月底完成 48 席。 

南部
地區 

安平港 103 247 

遊艇碼頭
區、水岸
複合觀光
遊憩區 

北觀光遊艇基地泊位依據「國
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11~115 年)」規劃 350 席，剩
餘 247席泊位視招商業者期程
預計於 115 年後分期分區進行
興建 

高雄港 55 

87 

愛 河 灣
13~14 碼
頭 

111 年 12 月啟用 87 席泊位。 

40 
第三船渠
碼頭 

高雄市政府已獲港務公司同
意租賃第三船渠水域做遊艇
碼頭開發與管理，於 113 年 11

月完成興建 40 席泊位。 

東部
地區 

花蓮港 無 6 

12、15 號
碼頭&14

號碼頭陸
域 

113 年 3 月完成 6 席岸壁碼頭
供遊艇/賞鯨船等優先靠泊；後
續評估 14、15 號碼頭引進民
間投資興建遊艇、賞鯨船等遊
憩相關設施招商事宜。 

離島
地區 

金門港 無 57 
水頭及九
宮碼頭區 

已於 112 年 6 月 7 日開工，113

年 10 月完成金門九宮港區 2

席，預計 114 年 7 月完成水頭
港區 55 席。 

小計 158 485 - - 

註：現況泊位維持原核定計畫(111.6.27)數據，各泊區未來推動規劃及期程仍視招商情形等滾動調整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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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遊艇港 

持續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依原規劃由政府機關營運管理或委託

民間廠商經營，並依招商情形滾動調整，如表 7-2。 

表 7-2 遊艇港 112 年-115 年辦理遊艇泊區計畫表 

區域 遊艇港 
現況泊位數 

(席) 

未來規劃 

執行規劃與期程 預估新增 

泊位數(席) 
區位 

北部 

地區 

八斗子 

遊艇港 

水域 124 席 

陸域 0 席 
待規劃 待規劃 

1.基隆市政府針對本水
域靜穩度改善，由本局
補助辦理個別可行性
評估。 

2.另預計針對陸域及水
域設施規劃辦理招商
(ROT+BOT)作業。 

龍洞遊 

艇港 

水域 60 席 

陸域 25 席 
無 無 

由觀光署持續整建維護
現有龍洞遊艇港浮動碼
頭及泊位，目前採出租
委外，刻正辦理公告招
商(OT)籌備作業中。 

南部 

地區 

大鵬灣
濱灣遊
艇碼頭 

水域 51 席 

陸域 0 席 
待規劃 

遊一區
及遊艇
港區 

由觀光署大鵬灣國家風
景區管理自行經營管
理。 

另規劃北側 (遊一區及
遊艇港區 )改由民間經
營管理，刻正辦理招商
作業中。 

後壁湖
遊艇港 

水域 82 席 

陸域 20 席 
無 無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規畫
推動 OT 案委託營運規
劃作業。刻正辦理招商
作業中，預計 114 年完
成。 

布袋 

遊艇港 

水域 50 席 

陸域 200 席 
水域 36 席 待規劃 

嘉義縣政府委託民間經
營管理(ROT+BOT)中，
預計由民間廠商依約於
115 年新建 36 席水域泊
位。 

小計 
水域 367 席 

陸域 245 席 

水域 403 席 

陸域 245 席 
- - 

註：現況泊位維持原核定計畫(111.6.27)數據，各泊區未來推動規劃及期程仍視招商情形等滾動調整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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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漁港及其他水域 

漁業署權管之一類漁港，如安平漁港及烏石漁港，持續依原規劃

委託民間經營管理與辦理招商作業中。至地方主管之遊艇港、漁

港及其他水域則透過漁業署及航港局依財力分級補助地方政府

依「先規劃後工程」步驟，辦理區域整體規劃全面評估後，通盤

性檢討需求，如表 7-3。 

表 7-3 漁港及其他水域 112 年-115 年辦理遊艇泊區計畫表 

區域 
工作事項 

區域整體規劃 個別可行性評估 工程建設 

北部 

地區 

宜蘭縣、基隆
市、桃園市或北
部區域其他縣
市等 

⚫ 漁港： 

宜蘭縣石城漁港、粉鳥林漁港、
南澳漁港、桃園市竹圍漁港或
北部區域其他漁港等。 

⚫ 其他水域： 

八斗子遊艇泊區或北部區域其
他水域等。 

北部區域其他漁港及水域等。 

中部 

(含離島) 

地區 

中部區域其他
縣市等 

中部區域其他漁港及水域等。 中部區域其他漁港及水域等。 

南部 

(含離島) 

地區 

臺南市、高雄
市、嘉義縣、屏
東縣、澎湖縣，
或南部區域其
他縣市等 

⚫ 漁港： 

臺南市將軍漁港、屏東縣海口
漁港、澎湖縣馬公第二漁港、澎
湖縣岐頭漁港、澎湖縣東吉漁
港或南部區域其他漁港等。 

⚫ 其他水域： 

高雄市西子灣、高雄市愛河灣
下水道、高雄市第三船渠、高雄
市第五船渠或南部區域其他水
域等。 

⚫ 漁港： 

臺南市將軍漁港、屏東縣海口
漁港、澎湖縣馬公第二漁港、澎
湖縣岐頭漁港或南部區域其他
漁港等。 

⚫ 其他水域： 

高雄市西子灣、高雄市愛河灣
下水道、高雄市第三船渠、高雄
市第五船渠或南部區域其他水
域等。 

東部 

地區 

臺東縣或東部
區域其他縣市
等 

⚫ 漁港： 

臺東縣金樽漁港或東部區域其
他漁港等。 

東部區域其他漁港及水域等。 

註：現各泊區未來推動方式仍視區域整體規劃及個別可行性評估結果，適時滾動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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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年實施計畫 

維持原核定計畫之執行工作重點，並配合期程調整，修正分

期(年)原則執行工作重點表，詳如表 7-4。 

表 7-4 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 112 年-115 年分年執行重點表 

工作重點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區域整體規劃、個別泊區可行性
評估 

個別泊區可行性評估 

遊艇泊區基本必要性設
施之新建、擴建及整建 

遊艇泊區基本必要性設
施之新建、擴建及整建
與數位管理設施建置 

檢視泊區經營管理情形，輔導泊區管理機關研擬營運策略 

第三節 資源需求 

本修正計畫總經費維持不變，惟分年經費配合計畫期程調整

分年經費需求，如表 7-5。 

表 7-5 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 112 年-115 年經費需求表 

經費需求(億元) 

項目 
計畫經費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經常 資本 經常 資本 經常 資本 經常 資本 經常 資本 

中央
公務
預算 

輔導小組及推動區
域整體規劃 

0.36 0.42 0.10 0.15 0.10 0.19 0.10 0 0.06 0.08 

漁港推動遊艇泊區
可行性規劃及建設 

0 1.86 0 0.13 0. 0.13 0 0.87 0 0.73 

遊艇港及其他水域
可行性規劃及建設 

0 0.63 0 0 0 0.17 0 0.13 0 0.33 

小計 0.36 2.91 0.10 0.28 0.10 0.49 0.10 1.00 0.06 1.14 

計畫
總經
費 

中央
公務
預算 

航港局 1.41 0.25 0.46 0.23 0.47 

漁業署 1.86 0.13 0.13 0.87 0.73 

合計 3.27 0.38 0.59 1.10 1.20 

地方配合款 2.24 0.49 0.52 0.59 0.64 

小計 5.51 0.87 1.11 1.69 1.84 

民間
投資* 

港務公司 26.41 26.41 

總計 31.92  

註：民間投資含商港及遊艇港，商港依「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11-115 年)」推估，至遊艇

港(含觀光署及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刻正辦理民間投資前置規劃作業，尚無潛在廠商，無法推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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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修正內容對照表 

第一節 計畫期程 

彙整前述說明，本修正計畫之總計畫期程由原訂 112年至 114

年，修正為 112 年至 115 年，原核定計畫期程修正前後對照表如

表 8-1。 

表 8-1 原核定與修正後計畫期程前後對照表 

項次 項目 計畫 年期 

1 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 
原核定 112 年~114 年 

修正後 112 年~115 年 

第二節 分期(年)執行策略 

彙整前述說明，本修正計畫維持原核定計畫之執行工作重點，

並配合期程調整，修正分期(年)原則執行工作重點表，修正前後

對照表如表 8-2。 

表 8-2 原核定與修正後分年執行重點前後對照表 

計畫 
工作重點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原核定 
區域整體規劃 

個別泊區可行性
評估 

遊艇泊區基本必
要性設施之新
建、擴建及整建 

- 

檢視泊區經營管理情形，輔導泊區管理機關研擬營運策略 

修正後 
區域整體規劃 

區域整體規劃、
個別泊區可行性
評估 

個別泊區可行性
評估、遊艇泊區
基本必要性設施
之新建、擴建及
整建 

遊艇泊區基本必
要性設施之新
建、擴建及整建
與數位管理設施
建置 

檢視泊區經營管理情形，輔導泊區管理機關研擬營運策略 

第三節 執行步驟(方法)、分工及主要工作項目 

彙整前述說明，原核定計畫與修正計畫工作項目與分工維持，

由各水域(商港、遊艇港、漁港及其他水域等)中央權管部會及與

地方政府共同推動遊艇泊區建設。其中在商港持續依照「國際商

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及「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推

動，地方主管之遊艇港、漁港及其他水域透過各地方政府辦理區

域整體規劃全面評估後，通盤性檢討需求，如表 8-3 至表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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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原核定與修正後商港未來辦理艇泊區計畫前後對照表 

區域 商港 
現況泊位
數(席) 

計畫 

未來規劃 

本次調整原因 預估新增 

泊位數(席) 
區位 

北部
地區 

臺北港 無 
原核定 無 無 

配合招商情形調整 
修正後 待規劃 觀光遊憩商業區 

中部
地區 

臺中港 無 

原核定 40~60 20A、20B 碼頭 

配合招商情形調整 
修正後 48 維持 

南部
地區 

安平港 103 

原核定 161 

安平港五期重劃
區碼頭-遊艇碼頭
區 

1. 配合招商情形
調整區位。 

2. 北觀光遊艇基
地泊位依據「國
際商港未來發
展及建設計畫
(111~115 年)」
規劃 350 席，剩
餘 247 席泊位
視招商業者期
程預計於 115

年後分期分區
進行興建。 

修正後 247 

遊艇碼頭區、水
岸複合觀光遊憩
區 

高雄港 55 

原核定 87 
愛河灣 13~14 碼
頭 配合計畫執行與招

商情形調整 
修正後 127 

愛河灣 13~14 碼
頭、三船渠碼頭 

東部
地區 

花蓮港 無 
原核定 4~6 

12、 15 號碼頭
&14 號碼頭陸域 配合招商情形調整 

修正後 6 維持 

離島
地區 

金門港 無 

原核定 無 無 

配合招商情形調整 
修正後 57 

水頭及九宮碼頭
區 

小計 158 
原核定 292~314 - 

配合招商情形調整 
修正後 485 - 

註：現況泊位維持原核定計畫數據，各泊區未來推動規劃及期程仍視招商情形等滾動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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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原核定與修正後遊艇港未來辦理艇泊區計畫前後對照表 

區域 遊艇港 
現況泊位數

(席) 
計畫 

未來規劃 
本次調整 

原因 
預估新增 

泊位數(席) 
區位 

北部
地區 

八斗子 

遊艇港 

水域 124 席 

陸域 0 席 

原核定 待規劃 待規劃 
配合招商情
形調整 

修正後 無 無 

龍洞遊 

艇港 

水域 60 席 

陸域 25 席 

原核定 無 無 
配合招商情
形調整 

修正後 無 無 

南部
地區 

大鵬灣
濱灣遊
艇碼頭 

水域 51 席 

陸域 0 席 

原核定 無 無 

配合招商情
形調整 

修正後 待規劃 

遊一區
及遊艇
港區 

後壁湖
遊艇港 

水域 82 席 

陸域 20 席 

原核定 無 無 
配合招商情
形調整 

修正後 無 無 

布袋 

遊艇港 

水域 50 席 

陸域 200 席 

原核定 無 無 
配合招商情
形調整 

修正後 水域 36 席 待規劃 

小計 
水域 367 席
陸域 245 席 

原核定 
水域 367 席
陸域 245 席 

- 
配合招商情
形調整 

修正後 
水域 403 席
陸域 245 席 

- 

註：現況泊位維持原核定計畫數據，各泊區未來推動規劃及期程仍視招商情形等滾動調整修正。 

  



 

27 

表 8-5 原核定與修正後漁港及其他水域未來辦理遊艇泊區計畫前後

對照表 

區域 
區域整體規劃 泊區 本次調整 

原因 原核定 修正後 原核定 修正後 

北部 

地區 

宜蘭縣、
基隆市、
桃園市
或北部
區域其
他縣市
等 

宜蘭縣、
基隆市、
桃園市
或北部
區域其
他縣市
等 

⚫ 漁港： 

宜蘭縣南澳漁港、基
隆市望海巷漁港及
外木山漁港、桃園市
永安漁港及竹圍漁
港或北部區域其他
漁港等。 

⚫ 其他水域： 

北部區域其他水域
等。 

⚫ 漁港： 

宜蘭縣南澳漁港、石
城漁港、粉鳥林漁
港、桃園市竹圍漁港
或北部區域其他漁
港等。 

⚫ 其他水域： 

八斗子遊艇泊區或
北部區域其他水域
等。 

配合區域整
體規劃及個
別可行性評
估結果，滾
動調整修正 

中部 

(含離島) 

地區 

金門縣
或中部
區域其
他縣市
等 

中部區
域其他
縣市。 

金門縣新湖漁港、金
門縣羅厝漁港或中
部區域其他漁港等。 

中部區域其他漁港
等。 

配合區域整
體規劃及個
別可行性評
估結果，滾
動調整修正 

南部 

(含離島) 

地區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澎湖縣，
或南部
區域其
他縣市
等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縣、
屏東縣、
澎湖縣，
或南部
區域其
他縣市
等 

⚫ 漁港： 

臺南市將軍漁港、高
雄市興達漁港、屏東
縣轄管漁港、澎湖縣
馬公第二漁港或南
部區域其他漁港等。 

⚫ 其他水域： 

高雄市西子灣、高雄
市愛河灣下水道、高
雄市第五船渠或南
部區域其他水域等。 

⚫ 漁港： 

臺南市將軍漁港、屏
東縣海口漁港、澎湖
縣馬公第二漁港、澎
湖縣岐頭漁港、澎湖
縣東吉漁港或南部
區域其他漁港等。 

⚫ 其他水域： 

高雄市西子灣、高雄
市愛河灣下水道、高
雄市第三船渠、高雄
市第五船渠或南部
區域其他水域等。 

配合區域整
體規劃及個
別可行性評
估結果，滾
動調整修正 

東部 

地區 

臺東縣
或東部
區域其
他縣市
等 

未調整 - 

⚫ 漁港： 

臺東縣金樽漁港或
東部區域其他漁港
等。 

配合區域整
體規劃及個
別可行性評
估結果，滾
動調整修正 

註 1：現況泊位維持原核定計畫數據，各泊區未來推動方式仍視區域整體規劃及個別可行性評估結果，

適時滾動調整修正。 

註 2：有新增或取消計畫者以底線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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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績效指標目標值 

彙整前述說明，配合期程調整，參酌執行現況，維持原核定

計畫績效指標及衡量標準，調整績效指標目標值，如表 8-6。 

表 8-6 原核定與修正後績效指標目標值前後對照表 

指標項目 計畫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合計 

投
入
型 

1 補助案件數 
原核定 7 10 7 - 24 

修正後 7 10 7 - 24 

2 席位改善及增加率 
原核定 - 5% 10% - 15% 

修正後 - 10% 15% 15% 40% 

3 泊區增長率 
原核定 - - 30% - 30% 

修正後 - - - 30% 30% 

產
出
型 

1 水域停泊率 
原核定 - - 80% - 80% 

修正後 - - - 80% 80% 

2 
內銷遊艇(含小船)

增加數 

原核定 - 50 50 - 100 

修正後 - 100 100 100 300 

註 1：原計畫盤點（111 年）遊艇專屬泊區共計 18 處，水域及陸域席位數共 1,138 席，內銷遊艇(含小

船)增加數共 1,218 艘。 

註 2：考量遊艇易受季節特性需停泊於不同區域（或上架維修），且增加景點型泊位主要提供活動臨時

停靠，致水域泊位使用率有高離峰波動情形，如夏季。 

第五節 資源需求 

彙整前述說明，維持港務公司、航港局、觀光署及內政部國

家公園署循原既有計畫及規劃編列國際(內)商港及遊艇港所需經

費外；餘所需經費循公共建設計畫程序，分別由漁業署及航港局

於公務預算下編列「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依其年度需求，於

核定經費範圍內逐年編列經費補助辦理。本修正計畫維持原核定

計畫資源，惟配合期程調整分年經費需求，如表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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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原核定與修正後分年經費需求前後對照表 

經費需求(億元) 

項目 
計畫經費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經常 資本 經常 資本 經常 資本 經常 資本 經常 資本 

中央
公務
預算 

輔 導 小 組
及 推 動 區
域 整 體 規
劃 

原核定 0.46 0.40 0.14 0.22 0.18 0.18 0.14 0 0 0 

修正後 0.36 0.42 0.10 0.15 0.10 0.19 0.10 0 0.06 0.08 

漁港推動
遊艇泊區
可行性規
劃及建設 

原核定 0 1.86 0  0.30 0 0.39 0 1.17 0 0 

修正後 0 1.86 0 0.13 0. 0.13 0 0.87 0 0.73 

遊艇港及
其他水域
可行性規
劃及建設 

原核定 0 0.55 0 0.22 0 0.08 0 0.25 0 0 

修正後 0 0.63 0 0 0 0.17 0 0.13 0 0.33 

小計 
原核定 0.46 2.81 0.14 0.74 0.18 0.65 0.14 1.42 0 0 

修正後 0.36 2.91 0.10 0.28 0.10 0.49 0.10 1.00 0.06 1.14 

計畫
總經
費 

中央 

公務
預算 

航港
局 

原核定 1.41 0.56 0.44 0.39 0 

修正後 1.41 0.25 0.46 0.23 0.47 

漁業
署 

原核定 1.86 0.30 0.39 1.17 0 

修正後 1.86 0.13 0.13 0.87 0.73 

合計 
原核定 3.27 0.88 0.83 1.56 0 

修正後 3.27 0.38 0.59 1.10 1.20 

地方 

配合款 

原核定 2.24 0.49 0.52 1.23 0 

修正後 2.24 0.49 0.52 0.59 0.64 

小計 
原核定 5.51 1.37 1.35 2.79 0 

修正後 5.51 0.87 1.11 1.69 1.84 

民間
投資

* 

港務公司 

原核定 26.41 26.41 

修正後 26.41 26.41 

總計 
原核定 31.92  

修正後 31.92  

註：民間投資含商港及遊艇港，商港依「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11-115 年)」推估，至遊艇港(含觀光署及內政

部國家公園署)，刻正辦理民間投資前置規劃作業，尚無潛在廠商，無法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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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除將協助輔導地方政府進行區域整體泊區規劃，並透

過經費補助遊艇泊區相關設施建設及改善，以吸引民眾參與遊艇

觀光活動，提升國內遊艇相關產業發展及促進漁港活化利用。惟

遊艇活動仍有待政府與民間活力投入，泊區相關建設改善完成後，

仍需由地方政府投入營運維護管理。因此，泊區建設及改善在財

務收支面仍顯收入難以支撐支出，但在社會整體效益面則有正面

幫助。 

第一節 經濟效益評估 

一、 參數設定及基本假設 

(一) 本計畫工程項目為遊艇泊區之建設(地方政府所代管或主管

漁港)，規劃興建期自 112 年～115 年，由於遊艇泊區工程主

要為碼頭設施，參考海洋觀光計畫所設定營運期以 20 年計，

故營運期自 116～135 年。 

(二) 計畫總評估期間：計畫總評估期間為 24 年(112 年～135 年)，

並依各工作項目預估期間計算。 

1. 基期 

以計畫開始年度 110 年為基期，所有收支均化為基年幣

值，加計通貨膨脹因素。 

2. 折現率 

依 100 年~109 年十年期中央政府公債次級市場利率平均

值為 1.11%，並參酌本部運輸研究所 108 年「交通建設計

畫經濟效益評估手冊」國內近 10 年之股權風險溢酬(股票

報酬率與無風險報酬率差額)，建議以 1.5%~2%為調整區

間，本計畫折現率以 2.80%計算。 

3. 消費者物價指數 

依據「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手冊」(本部運研所，

108 年)，為避免受到某一特定年度短期物價巨幅波動影

響，建議參考臺灣過去 10 年移動平均水準(即過去 10 年



 

31 

間，各年度之 10 年平均值之平均數)作為物價上漲率的參

考值。 

該手冊根據主計總處公布之歷年物價指數(CPI)統計表，

計算民國 98~107 年區間之移動平均，並以 1.14%作為建

議值(前期為 1.81%)。本計畫考量近二年消費者物價指數

變動不大(年增率：108 年 0.56%、109 年-0.23%)，故以

1.14%為物價上漲率，各項收支均考慮物價調整。 

(三) 遊艇設施財產使用年限 

本計畫補助以遊艇泊位之基本設施為主，包括浮動碼頭、龍

門架、岸水岸電及艇庫設施等，有關各機關財產折舊之提列，

依行政院所公布「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本部航港局「遊

艇碼頭設施規劃及設計參考手冊」，其中防波堤、護岸、固定

式碼頭等港灣構造物之設計使用年限應取 50 年；浮動式碼頭

之浮棧橋、聯絡橋參考「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明細表」有關

港務設備之碼頭及繫船設備-浮筒(鋼鐵)以 10 年計算，因此，

在營運期間預計需汰舊更新一次。 

二、 評估方法 

(一) 經濟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NPV) 

經濟淨現值乃是將評估期間所有之成本值及效益值予以貨幣

化，再將折現後效益總現值減去成本總現值所得之淨現值。

因此，淨現值不但估計效益超過成本部分，更考量資金的時

間價值，客觀地評估計畫的真實淨效益。當淨現值大於 0，即

表示此計畫對整體社會具有正面效益，淨現值愈大表示投資

方案愈具經濟效益及社會公共利益。本計畫將依折現率估算

累積至基期年(110 年度)之淨現值，若淨現值大於 0 表示有投

資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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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 ：第 t 年之產出效益 

     Ct：第 t 年之投入成本 

     i ：折現率 

         T ：評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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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內部報酬率 IRR(Internal Rate of Return) 

經濟內部報酬率係指未來效益產生之現值等於投入成本時

之折現率，亦即使計畫淨現值等於 0 時之折現率，其為評估

計畫報酬率的指標，相當於一可行計畫效益的最低收益率底

限。此比率用於衡量該計畫所可獲得之報酬率及其經濟槓桿

效果，當效益報酬率大於資金成本率時，即表示此計畫對整

體社會具公共價值，比率愈高，此投資計畫愈具公共效益。 

0
)i1(

)CB(T

0t
t

tt =
+

−

=  

     Bt ：第 t 年之產出效益 

     Ct：第 t 年之投入成本 

     i ：折現率 

     T ：評估期間 

(三) 經濟益本比(Benefit/Cost Ratio，B/C) 

經濟益本比係指評估期間內計畫效益總現值與該計畫投入

成本總現值(含營運成本)之比值，用以評估投資方案的優劣。

公共建設計畫可接受之準則必為效益大於成本，也就是當

B/C 大於 1 時，顯示該計畫可考慮投資，若 B/C 小於 1 則表

示該計畫不值得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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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 ：第 t 年之產出效益 

     Ct：第 t 年之投入成本 

     i ：折現率 

     t ：建設及營運年期 

     T ：評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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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效益估算 

(一) 成本面估算 

1. 興建成本 

本期計畫於 112~115 年整體經費為 5.51 億元，其中規劃

評估作業費用為 1.86 億元，工程案件為 3.65 億元。 

2. 營運成本 

遊艇泊區維護費用估算與使用壽年有密切之關係，本計畫

以營運期 20 年估計，維運費考量本計畫補助基本設施主

要為浮動碼頭及設施方面，本身較容易受到日曬雨淋、季

節海象(包括颱風季節)之受損威脅。固定式碼頭等港灣構

造物(設計使用年限 50 年)之營運維護成本約建造成本之

1～2%，惟浮動式碼頭之浮棧橋、聯絡橋(設計使用年限 10

年)之設施營運維修成本，經調查參考國內遊艇碼頭經營

業者之經驗，約工程經費之 5～10%。原計畫除部分既有

遊艇泊區改善外，預計將新建 122 席遊艇泊位，營運維護

成本(含人事、水電及營運管理費用等)以 7.5%計之，並據

以推估原計畫每泊位之營運維護成本；考量本次修正計畫

預計新建遊艇泊位數將增加至 170 席，既有泊區改善內容

亦因地方政府因應需求已自行辦理部分工程及需求改變

而有所不同，後續並需負擔泊位整體營運成本，因此於原

計畫推估求得平均每泊位之營運維護成本後，於本次計畫

進一步依泊位數量變化量，進一步換算整體營運維護成本。 

3. 重增置成本 

本計畫以施作遊艇碼頭基礎設施設備工程為主，為維持正

常營運，於耐用年限到期時投入重置成本，各設施採直線

法折舊攤提，並參考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

估計浮動式碼頭耐用年限約為 10年、其餘岸水岸電照明、

棧橋等相關設備約 10~15 年不等，耐用年限採 12 年重置

比例 30%計。本計畫興建及營運成本項一覽表如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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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興建及營運成本項一覽表 

單位：億元 

年 規劃作業 建造成本 
營運維護 

成本 

重增置 

成本 

合計 

(當年幣值) 

合計 

(現值) 

112 0.87 - - - 0.87 0.82 

113 0.62 0.50 - - 1.12 1.03 

114 0.14 1.55 - - 1.69 1.51 

115 0.24 1.60 - - 1.83 1.59 

116 - - 0.33 - 0.33 0.28 

117 - - 0.34 - 0.34 0.28 

118 - - 0.34 - 0.34 0.27 

119 - - 0.34 - 0.34 0.27 

120 - - 0.35 - 0.35 0.27 

121 - - 0.35 - 0.35 0.26 

122 - - 0.36 - 0.36 0.26 

123 - - 0.36 - 0.36 0.25 

124 - - 0.36 - 0.36 0.24 

125 - - 0.37 - 0.37 0.24 

126 - - 0.37 1.32 1.69 1.09 

127 - - 0.38 - 0.38 0.24 

128 - - 0.38 - 0.38 0.23 

129 - - 0.38 - 0.38 0.22 

130 - - 0.39 - 0.39 0.22 

131 - - 0.39 - 0.39 0.22 

132 - - 0.40 - 0.40 0.22 

133 - - 0.40 - 0.40 0.21 

134 - - 0.41 - 0.41 0.21 

135 - - 0.41 - 0.41 0.21 

合計 1.86 3.65 7.41 1.32 14.24 10.64 

註：折舊費用在經濟效益評估之此表並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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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益面估算 

1. 興建期間產業關聯經濟效益 

本計畫將於 112～115 年投入 5.01 億元資金，進行遊艇泊

區之工程建設，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之「105 年產業關聯

表」(每 5 年修訂)，其意義為某一部門產品之最終須要增

加 1 單位時，所須向各部門直接、間接購買單位數。關聯

程度係數又稱波及效果係數，經查「營造工程」部門對於

各行業之波及效果係數為 2.955732，估計可引發關聯產業

營業收益約 10.79 億元。 

查臺灣證劵交易所上市櫃營造公司平均淨利率 12.75%，

則計算 113～115 年建設期間內可新增遊艇泊區建設產值

效益為 1.38 億元。 

2. 遊艇建造產業關聯經濟效益 

本計畫目標在 115 年改善及增加共 170 席遊艇泊位，將能

改善現有遊艇使用執照因停泊空間不足的問題，預期在遊

艇泊位增加下，並參考遊艇登記數量現況成長約 100 艘，

可保守帶動新增遊艇約 140 艘，若以臺灣目前主流遊艇市

場產品(20 至 30 尺)，其總價考量國人所得提升以新臺幣

1 千萬元計(我國出口豪華遊艇平均單價高達新臺幣 4 千

多萬元)，至少將為國內遊艇製造業在 116 年增加 14 億元

產值。 

預計遊艇產業鏈淨利率以 15%估算，116 年計畫期間內，

遊艇建造產業關聯新增經濟效益合計為 1.10 億元。 

3. 遊艇保修養護產業關聯經濟效益 

在本計畫執行期間將促進遊艇泊區所在區位產業發展，除

停泊船隻費用外，其他如引擎保養及整理船外觀和內裝的

費用，都能促進在地化等遊艇經濟。參考樂活海洋國際航

海學校資料(https：//www.tsdesign.tw/boat-choice/)：「船艇

管理保養維護計劃」（二級保養、含颱風警戒）初算，以

一艘帆船(30 幾尺)最便宜約 23 萬元/年以上的維護成本，

但尚有一級保養、遊艇內裝以及臨時受損修護，故以船價

格的 20%作為每年的整體營運費用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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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遊艇產業鏈淨利率以 15%估算，116~135 年計畫期間

內，遊艇活動期間保修養護產業關聯新增經濟效益為 6.69

億元。 

4. 遊艇活動實質成長營運及觀光 

推動國內遊艇活動服務升級，配合遊艇航線等計畫推動，

將型塑優質藍色公路品牌形象，提升舒適度、娛樂功能，

以及各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極力輔導推廣在地觀光景點特

色。參考海洋觀光計畫則以國內旅遊每人每次旅遊平均費

用 3,557 元(住宿與非住宿平均，不含交通費用)，因此，

若保守以每人平均消費 5,000 元/次計算(考量遊艇玩家所

得水準及上岸消費費用)，在增加 140 艘遊艇下，並參考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盤點我國小型遊艇停

泊上下及補給點評估規劃報告」對於臺灣遊艇使用者使用

遊艇的頻率加權計算以每年平均使用 60 天(假設以例假

日天數之 50%估計)及 4 人/艘使用下，則對於觀光消費產

值將達 1.20 億元/年。預計遊艇觀光消費產業鏈淨利率以

30%估算，116~135 年計畫期間內，遊艇觀光消費活動期

間產業關聯新增經濟效益合計為 8.03 億元。 

本計畫經濟效益彙整如表 9-2 所示，成本收益流量彙整如

表 9-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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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經濟效益評估效益項一覽表 

單位：億元 

年度 
興建期間新
增效益產值 

遊艇建造新
增經濟產值 

遊艇保修新
增效益產值 

遊艇活動消費
新增經濟產值 

合計 

(當年幣值) 

合計 

(現值) 

112 - - - - - - 

113 0.19 - - - 0.19 0.17 

114 0.59 - - - 0.59 0.53 

115 0.60 - - - 0.60 0.52 

116 - 1.10 0.30 0.36 1.76 1.49 

117 - - 0.30 0.36 0.66 0.54 

118 - - 0.31 0.37 0.68 0.55 

119 - - 0.31 0.37 0.68 0.53 

120 - - 0.31 0.38 0.69 0.52 

121 - - 0.32 0.38 0.70 0.52 

122 - - 0.32 0.38 0.70 0.50 

123 - - 0.32 0.39 0.71 0.50 

124 - - 0.33 0.39 0.72 0.49 

125 - - 0.33 0.40 0.73 0.48 

126 - - 0.34 0.40 0.74 0.48 

127 - - 0.34 0.41 0.75 0.47 

128 - - 0.34 0.41 0.75 0.46 

129 - - 0.35 0.42 0.77 0.46 

130 - - 0.35 0.42 0.77 0.44 

131 - - 0.36 0.43 0.79 0.44 

132 - - 0.36 0.43 0.79 0.43 

133 - - 0.36 0.44 0.80 0.42 

134 - - 0.37 0.44 0.81 0.42 

135 - - 0.37 0.45 0.82 0.41 

合計 1.38 1.10 6.69 8.03 17.20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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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經濟效益評估成本及收益流量表 

單位：億元 

年度 
成本 效益 

現金流量 淨現值 
當年幣值 現值 當年幣值 現值 

112 0.87 0.82 - - (0.87) (0.82) 

113 1.12 1.03 0.19 0.17 (0.93) (0.86) 

114 1.69 1.51 0.59 0.53 (1.10) (0.98) 

115 1.83 1.59 0.60 0.52 (1.23) (1.07) 

116 0.33 0.28 1.76 1.49 1.43 1.21 

117 0.34 0.28 0.66 0.54 0.32 0.26 

118 0.34 0.27 0.68 0.55 0.34 0.28 

119 0.34 0.27 0.68 0.53 0.34 0.26 

120 0.35 0.27 0.69 0.52 0.34 0.25 

121 0.35 0.26 0.70 0.52 0.35 0.26 

122 0.36 0.26 0.70 0.50 0.34 0.24 

123 0.36 0.25 0.71 0.50 0.35 0.25 

124 0.36 0.24 0.72 0.49 0.36 0.25 

125 0.37 0.24 0.73 0.48 0.36 0.24 

126 1.69 1.09 0.74 0.48 -0.95 -0.61 

127 0.38 0.24 0.75 0.47 0.37 0.23 

128 0.38 0.23 0.75 0.46 0.37 0.23 

129 0.38 0.22 0.77 0.46 0.39 0.24 

130 0.39 0.22 0.77 0.44 0.38 0.22 

131 0.39 0.22 0.79 0.44 0.40 0.22 

132 0.40 0.22 0.79 0.43 0.39 0.21 

133 0.40 0.21 0.80 0.42 0.40 0.21 

134 0.41 0.21 0.81 0.42 0.40 0.21 

135 0.41 0.21 0.82 0.41 0.41 0.20 

合計 14.24 10.64 17.20 11.77 2.96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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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濟效益評估結果 

本計畫總經費計 5.51 億元，營運期假設 20 年，折現率以 2.80%

計算，經濟淨現值 1.13 億元、經濟益本比 1.11，為經濟可行。

經濟效益係指對整體社會產生之效益，包括直接效益及社會效

益，顯示本計畫就社會整體利益之觀點具投資價值。經濟效益

評估計算結果如表 9-4 所示。 

表 9-4 經濟效益評估結果表 

經濟效益評估結果表 

折現率 2.80% 

經濟淨現值（NPV）(億元) 1.13 

經濟內部報酬率（IRR） 5.89 

經濟益本比（B/C） 1.11 

五、 敏感度分析 

由前成本效益分析可知，本計畫之成本效益高於可投資水準，

具投資效益。惟為進一步了解本計畫產業關聯活動相關參數一

旦面臨保守發展下，對於成本效益之可能變動程度與穩定程度，

故在敏感度變動的設定上，乃以透過影響效益較高之項目(因

素)變化來探討分析敏感度。 

(一) 敏感度參數設定 

由表9-5可知，遊艇建造後消費活動對於效益影響層面最大，

而建造以及日後保養維修所引發的關聯產業效益其次，惟消

費觀光與建造艘數有關(保修亦跟建造數有關)，亦與使用日

數(活動頻率強度)有關。基於工程興建費用係屬政府部門投

資，一旦經費編列後，政府地方多能順利執行，故有關敏感

性分析變數將以遊艇建造數為主，再輔以遊艇使用天數(觀

光活動消費)二者個別變動幅度來分析。在假設情境下，先探

討會讓經濟效益評估落於最低可接受標準數值(使淨現值為

零)的遊艇新增艘數，作單一變數幅度來測試，其他情境再同

時探討二者不同變化的幅度效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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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經濟效益評估各項目效益比重 

 興建期間關
聯產業 

遊艇建造
關聯產業 

遊艇保修關
聯產業 

遊艇活動消費
關聯產業 

合計 

效益金額(億元) 1.38 1.10 6.69 8.03 17.20 

所占比例 8% 6% 39% 47% 100% 

(二) 敏感度分析結果 

表 9-6 為敏感度分析之結果，經試算後，發現若新增遊艇數

低於 120 艘(消費日數不變)或消費日數(年)降至 40 天以下

(新增艘數不變)，則淨現值將趨於負值。其次，以二者互動

變化來看，若新增遊艇建造不盡理想，但若能透過漁港及海

岸觀光的推動，讓使用遊艇民眾願意多親海、近海，增加其

休閒利用頻率，亦可使效益面達到預期目標(如情境 4)，當

然若策略效果明顯，能更加促進遊艇建造數以及相對引動更

多遊艇觀光活動，將使本計畫效益明顯大幅上升(如情境 5)。

顯示本計畫除透過遊艇泊區之增加以引動遊艇愛好者的新

增購置遊艇外，如何增加其遊艇活動次數亦是日後景點觀光

塑造、行銷活動配套的重點。 

表 9-6 經濟效益評估敏感度分析表 

 
變動量 成本效益指標值 

新增艘數 消費日數(年) 淨現值 IRR B/C 

基本情境 140 60 1.13 5.89% 1.11 

情境 1 100 90 -0.02 2.75% 1.00 

情境 2 120 60 -0.37 1.60% 0.97 

情境 3 135 50 -0.1 2.49% 0.99 

情境 4 140 40 -0.62 0.69% 0.94 

情境 5 170 30 0.21 3.42% 1.02 

六、 不可量化之計畫效益 

(一) 促進遊艇產業發展，吸引資金投入相關製造、維護、經營、

觀光等產業，促進產業健全性。 

(二) 活化漁港促進共榮共生，透過遊艇觀光資源引入，發展多角

化經營策略，與漁民共榮共生，榮景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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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豐富國人休閒遊憩活動，以遊艇為契機引導民眾接近海洋、

享受海上活動。 

(四) 帶動地方公共建設，擴大內需，提升工作就業機會。 

七、 小結 

本計畫投資預估為 5.51 億元，中央款 3.27 億元，地方款預估

2.24 億元，規劃評估類採全額補助，工程建設類自償部分經費

原則由地方政府自籌；非自償性經費補助比率原則依「行政院

主計總處核定之各縣(市)政府財力分級級次」辦理。依經濟效

益評估結果顯示，經濟淨現值 1.13 億元(折現率採 2.80%)，經

濟益本比 1.11，屬經濟可行，顯示本計畫於社會整體效益面具

投資效益。同時，在敏感度分析上，顯示遊艇新增數影響效益

面高，而遊艇使用天數(影響觀光活動消費)亦是後續應努力推

動方向，以期讓整體遊艇產業更加發展。 

第二節 財務計畫 

一、 評估方法 

(一) 財務淨現值(NPV) 

財務淨現值計算公式與經濟效益評估之淨現值公式相同。 

(二) 財務內部報酬率(IRR) 

財務內部報酬率計算公式與經濟效益評估之內部報酬率公

式相同。 

(三) 財務益本比(B/C) 

財務益本比計算公式與經濟益本比公式相同。 

(四) 自償能力 

行政院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列為重要施政方向，本計畫性質

屬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交通

建設之港埠與其設施，另第 29 條第 1 項所稱自償能力，參

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所謂自償

能力係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

現值總額，除以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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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本計畫優先以民間參與為重要方向，並補助地方政府對

於泊區建設計畫皆應優先評估民間參與可行性，故採自償能

力予以計算之。 

(五) 折現後回收年限(Discount Payback，DPB)  

將現金流量折現之後，累積淨現金流量現值等於 0 所需之年

數；此法考慮時間價值，可視為方案之損益兩平點年數。 

二、 整體成本估算 

(一) 興建成本 

本期計畫於 112~115 年整體經費為 5.51 億元，其中規劃評

估作業費用為 1.86 億元，工程案件為 3.65 億元。 

(二) 營運成本 

遊艇泊區維護費用估算與使用壽年有密切之關係，本計畫以

營運期 20 年估計，維運費考量本計畫補助基本設施主要為

浮動碼頭及設施方面，本身較容易受到日曬雨淋、季節海象

(包括颱風季節)之受損威脅。固定式碼頭等港灣構造物(設計

使用年限 50 年)之營運維護成本約建造成本之 1~2%，惟浮

動式碼頭之浮棧橋、聯絡橋(設計使用年限 10 年)之設施營運

維修成本，經調查參考國內遊艇碼頭經營業者之經驗，約工

程經費之 5~10%，原計畫除部分既有遊艇泊區改善外，預計

將新建 122 席遊艇泊位，營運維護成本(含人事、水電及營運

管理費用等)以 7.5%計之，並據以推估原計畫每泊位之營運

維護成本；考量本次修正計畫預計新建遊艇泊位數將增加至

170 席，既有泊區改善內容亦因地方政府因應需求已自行辦

理部分工程及需求改變而有所不同，後續並需負擔泊位整體

營運成本，因此於原計畫推估求得平均每泊位之營運維護成

本後，於本次計畫進一步依泊位數量變化量，進一步換算整

體營運維護成本。 

(三) 重增置成本 

本計畫以施作遊艇碼頭基礎設施設備工程為主，為維持正常

營運，於耐用年限到期時投入重置成本，各設施採直線法折

舊攤提，並參考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估計浮

動式碼頭耐用年限約為 10 年、其餘岸水岸電照明、棧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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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設備約 10~15 年不等，耐用年限採 12 年重置比例 30%

計。 

本計畫遊艇泊區建設分年成本及現值一覽表如表 9-7。 

表 9-7 遊艇泊區建設分年成本及現值一覽表 

單位：億元 

年 規劃作業 建造成本 營運維護成本 重增置成本 
合計 

(當年幣值) 

合計 

(現值) 

112 0.87 - - - 0.87 0.82 

113 0.62 0.50 - - 1.12 1.03 

114 0.14 1.55 - - 1.69 1.51 

115 0.24 1.60 - - 1.83 1.59 

116 - - 0.33 - 0.33 0.28 

117 - - 0.34 - 0.34 0.28 

118 - - 0.34 - 0.34 0.27 

119 - - 0.34 - 0.34 0.27 

120 - - 0.35 - 0.35 0.27 

121 - - 0.35 - 0.35 0.26 

122 - - 0.36 - 0.36 0.26 

123 - - 0.36 - 0.36 0.25 

124 - - 0.36 - 0.36 0.24 

125 - - 0.37 - 0.37 0.24 

126 - - 0.37 1.32 1.69 1.09 

127 - - 0.38 - 0.38 0.24 

128 - - 0.38 - 0.38 0.23 

129 - - 0.38 - 0.38 0.22 

130 - - 0.39 - 0.39 0.22 

131 - - 0.39 - 0.39 0.22 

132 - - 0.40 - 0.40 0.22 

133 - - 0.40 - 0.40 0.21 

134 - - 0.41 - 0.41 0.21 

135 - - 0.41 - 0.41 0.21 

合計 1.86 3.65 7.41 1.32 14.24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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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財務收入 

(一) 停泊管理租金收入 

財務成本項目及計算方式，同經濟效益評估一節，惟在財務

計畫上將於營運中間年度加上設備之汰舊換新成本。在整體

財務收入上，遊艇停泊費收入為最主要，依統計資料顯示，

目前臺灣總長度 12 公尺以下之小型遊艇占絕大多數(約有

85%以上)。參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

費收費類目及費率標準」對遊艇、小船收費基準為例，浮動

碼頭 以船席碼頭長度計算，每公尺每日 40～50 元、其他

處以船舶全長計算，每公尺每日 20～50 元；至長期租用方

面(月租)，以後壁湖遊艇港收費為例，營業用船舶停泊費按

每船總長度每公尺每月 500 元計收；自用船舶：按每船總長

度每公尺每月 350 元計收。公主布袋遊艇港 22 呎以下，停

泊租金每月 5,000 元，23-27 呎每月 6,500 元，28-32 呎每月

9,000 元。 

由於遊艇泊區計費方式多有不同，以及考量本計畫漁港性質，

有關遊艇泊位將假設 60%為固定泊位，停泊租金每月 5,000

元計(停泊率維持 90%)；假設 40%採每日計費，以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標準」，

以船席計算 600 元/日(停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考量本計畫未來新增泊區主要以景點型泊區為主，通常位於

郊區，與現行多數熱門泊區交通便利性有所差異，同時假日

及平常日泊區停泊率有所不同，爰針對停泊率部分第一年設

定假日為 40%、平常日為 20%，其後以每年成長 4.5%，最

高假日以 80%計，平常日以 35%計。其次，參考「漁港基本

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標準」第 3 條，主管機關得

委託漁會或其他金融機構代收，其代辦費用就其所收金額百

分之五以下計算，因此，本計畫參考此項業務可能衍生費用，

在財務收入面扣除代辦費用 5%。預計 116～135 年內遊艇停

泊費收入約 2.14 億元(扣除代辦費用 5%)。 

(二) 遊艇上架收入 

因船隻底部長時間浸沒在水下，船底部會有附著性海洋生物

包括藻類等，都會影響到船隻航行，當進入冬季，出船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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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讓船隻定期性的上架維修保養外，並在下架前塗上船

底漆減低附著性海洋生物著生。參考船舶檢查規則第 41 條，

船體水線下部分應配合定期檢查，於不超過三十個月進塢、

上架或上坡一次，以檢查船殼外板艉肋材、舵、推進器及其

附屬裝置等。並參考烏石港對於龍門吊收費標準，依長度 30

呎以下 12,000/次(烏石港內船主優惠價$8,000/次)、31-35 呎

 18,000/次(烏石港內船主優惠價 12,000/次)，故假設所增

加遊艇數量以每 2.5 年上架 1 次計算，故 30 呎以下遊艇以

平均每年收入 4,800 元/艘/次計算。預計 116～135 年內遊艇

上下架收入約 0.06 億元。 

(三) 岸水岸電收入 

參考後壁湖遊艇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若

以遊艇長度為計算標準，遊艇之水電收費約為其停泊收費之

8.6%(自用遊艇按每船總長度每公尺每月收停泊管理費為

350 元，而水電收費為 30 元計收)。本項收入以占停泊費收

入之 8.6%計算，惟岸水岸電之收入尚須扣除支付自來水公

司水費以及臺電電費，故以 50%估算之。預計 116～135 年

內遊艇岸水岸電收入約 0.09 億元。 

整體財務收入現金流量情形，如表 9-8 所示。整體財務成本

及收入現金流量情形，如表 9-9 所示，由表可知，在中央補

助完成建設後，遊艇泊區受限於設施特性為浮動碼頭設施，

受天候及海象(尤其是颱風季節)致使在維護費用採保守估計

下，遊艇泊區營運收入仍低於營運維護成本，惟本計畫在經

濟效益呈現經濟可行，仍是政府應極力推動之建設計畫，同

時對於管理維護計畫應特別注重，以降低其營運維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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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整體財務收入現金流量表 

單位：億元 

年份 淀泊費收入 水電岸費 上架費 合計(當年幣值) 合計(現值) 

116 0.089 0.004 0.003 0.096 0.081 

117 0.090 0.004 0.003 0.097 0.080 

118 0.092 0.004 0.003 0.099 0.079 

119 0.094 0.004 0.003 0.101 0.079 

120 0.096 0.004 0.003 0.103 0.078 

121 0.098 0.004 0.003 0.105 0.077 

122 0.100 0.004 0.003 0.107 0.077 

123 0.102 0.004 0.003 0.109 0.076 

124 0.104 0.005 0.003 0.112 0.076 

125 0.106 0.005 0.003 0.114 0.075 

126 0.109 0.005 0.003 0.117 0.075 

127 0.111 0.005 0.003 0.119 0.074 

128 0.114 0.005 0.003 0.122 0.074 

129 0.117 0.005 0.003 0.125 0.074 

130 0.118 0.005 0.003 0.126 0.073 

131 0.119 0.005 0.003 0.127 0.071 

132 0.120 0.005 0.003 0.128 0.070 

133 0.120 0.005 0.003 0.128 0.068 

134 0.120 0.005 0.003 0.128 0.066 

135 0.120 0.005 0.003 0.128 0.064 

合計 2.14 0.09 0.06 2.2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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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 整體財務成本及收入現金流量表 

單位：億元 

年份 
成本 收入 

現金流量 淨現值 
當年幣值 現值 當年幣值 現值 

112 0.87 0.82 - - (0.87) (0.82) 

113 1.12 1.03 - - (1.12) (1.03) 

114 1.69 1.51 - - (1.69) (1.51) 

115 1.83 1.59 - - (1.83) (1.59) 

116 0.39 0.33 0.096 0.081 (0.29) (0.25) 

117 0.40 0.33 0.097 0.080 (0.30) (0.25) 

118 0.40 0.32 0.099 0.079 (0.30) (0.24) 

119 0.40 0.31 0.101 0.079 (0.30) (0.23) 

120 0.41 0.31 0.103 0.078 (0.31) (0.23) 

121 0.41 0.30 0.105 0.077 (0.31) (0.22) 

122 0.42 0.30 0.107 0.077 (0.31) (0.22) 

123 0.42 0.29 0.109 0.076 (0.31) (0.21) 

124 0.43 0.29 0.112 0.076 (0.32) (0.21) 

125 0.43 0.28 0.114 0.075 (0.32) (0.21) 

126 1.76 1.13 0.117 0.075 (1.64) (1.06) 

127 0.44 0.28 0.119 0.074 (0.32) (0.21) 

128 0.45 0.27 0.122 0.074 (0.33) (0.20) 

129 0.45 0.27 0.125 0.074 (0.33) (0.20) 

130 0.46 0.26 0.126 0.073 (0.33) (0.19) 

131 0.46 0.26 0.127 0.071 (0.33) (0.19) 

132 0.47 0.26 0.128 0.070 (0.34) (0.19) 

133 0.47 0.25 0.128 0.068 (0.34) (0.18) 

134 0.48 0.25 0.128 0.066 (0.35) (0.18) 

135 0.48 0.24 0.128 0.064 (0.35) (0.18) 

合計 15.54 11.48 2.29 1.49 (13.2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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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財務評估結果 

本計畫投資預估為 5.51 億元，中央款 3.27 億元，地方款預估 2.24

億元，折現率以 2.80%計算，財務評估計算結果如表 9-10 所示，

財務淨現值為-10 億元、財務益本比 0.13，使用年限內無法回收，

自償能力為 12.95%。 

表 9-10 整體財務評估結果表 

五、 小結 

本計畫目的係為促進遊艇活動發展，預期未來推動之遊艇

泊區多以小型景點型臨停泊區為主，計畫自償能力 12.95%，爰

需政府投入經費建設。 

為遊艇泊區永續經營所需及維持完善之服務品質，本計畫

將協助地方政府規劃遊艇泊區時需一併考量後續營運管理所

需經費，除泊區外包含周邊服務設施，訂定合理收費標準。 

針對泊區營運管理，本計畫將輔導地方政府於規劃階段考

量結合漁港周邊開發，或透過大型泊區整合小型泊區經營策略，

提升泊區規模，以產生足夠經濟效益，維持永續營運。 

針對具有商業投資效益之泊區，各級政府機關及商港經營

事業機構可優先採民間投資興建經營方式，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相關程序或其他相關法令辦理。為鼓勵民間參與遊艇泊

區投資開發，得將民間參與投資開發案件納入獎勵對象。 

 

整體財務評估結果表 

折現率 2.80% 

財務淨現值（NPV） -10 億元 

財務益本比（B/C） 0.13 

回收年期（DPB） 使用年限內無法回收 

自償能力（IRR） 12.95% 

財務內部報酬率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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